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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乌市监处罚〔2025〕74号


当事人：乌苏市欣法颂蛋糕坊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02MA78XDKF29         
住所（住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新市区办事处天津路086号41幢1层1-05号（瑞邦丽景西门南侧）              经营者：李*             
2025年3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马红忠、达列海来到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新市区办事处天津路086号41幢1层1-05号（瑞邦丽景西门南侧）的乌苏市欣法颂蛋糕坊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工作，该店正常营业，经营者李*不在现场，电话委托负责人米*全程配合检查。执法人员在该店操作间进门右手操作台上检查发现：1、复配着色剂5瓶，执行标准：GB26687，保质期：24个月，产地：广西 南宁，净含量：180g，生产日期：见瓶体。其中4瓶瓶体未发现标注生产日期：（1）柠檬色已开封1瓶，现场称重剩余110g；（2）火花橙1瓶，已开封，现场称重剩余72g；（3）粉红色1瓶，已开封，现场称重剩余74g；（4）正紫色1瓶，已开封，现场称重剩余117g；剩余正紫色1瓶已超过保质期，生产日期：见瓶体 2023.02.15，保质期：24个月，已开封，现场称重剩余92g。2、巧克力味花生碎脆皮酱1桶，执行标准：GB/T19343，产地：安徽省界首市，保质期：12个月，生产日期：见喷码，桶体未发现生产日期，自行标注内容：18个月，2024.12，净含量：1千克，已开封，现场称重剩余：1.084kg。当事人现场无法提供上述6种食品原料的进货票据及供货商资质等相关证明材料，执法人员现场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乌市监责改〔2025〕65号），责令其限期整改。经报局领导批准，执法人员现场对上述超过保质期和未标注生产日期的食品原料，实施了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乌市监强制〔2025〕10号）。当事人使用超过保质期和未标注生产日期的食品原料制售食品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三项和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经报局领导批准，我局于2025年3月17日立案，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指派马红忠、达列海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已于2025年3月31日调查终结。    
经调查，乌苏市欣法颂蛋糕坊分别于2024年9月27日、11月2日、11月30日、12月5日、2025年1月14日从乌苏市集乐多烘焙原料经营部，以45元/瓶的价格分别购进了复配着色剂5瓶，2025年2月3日以45元/瓶的价格购进复配着色剂3瓶。截至2025年3月12日执法人员检查发现时，上述复配着色剂柠檬色、火花橙、粉红色、正紫色4瓶，瓶体未标注生产日期均已开封使用，其中复配着色剂正紫色1瓶（已开封，现场称重剩余92g）生产日期：见瓶体 2023.02.15，保质期：24个月，已超过保质期25天。当事人补充提供了上述超过保质期和未标注生产日期食品原料的进货票据及供货商资质。现场查获当事人使用的外包装标示：巧克力味花生碎脆皮酱1桶，净含量：1千克，现场称重剩余：1.084千克，经当事人确认该桶内的1千克巧克力味花生碎脆皮酱在使用完后，自行将黑巧克力融化存放在该原料桶中便于使用，并标注保质期为18个月，2024.12。该桶内融化的黑巧克力是当事人于2024年9月5日从乌苏市集乐多烘焙原料经营部以30元/块的价格共购进了10块，当事人补充提供了黑巧克力的进货票据及供货商资质。上述4种食品添加剂复配着色剂及当事人自制的黑巧克力均用在蛋糕和面包装饰上，在使用时均未进行登记记录，无法确定使用上述超过保质期和未标注生产日期的食品原料制售蛋糕和面包的数量，故无法计算违法所得，上述食品原料的货值金额为225元（45元/瓶×5=225元）。当事人在现场笔录、讯问笔录上签字确认，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                            2、《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具有经营食品的合法资格，并在有效期内；        3、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登记信息相符；
4、授权委托书1份、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委托人、受委托人基本情况，以及委托事项、委托权限、委托期限；                   
5、当事人补充提供的供货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和进货票据复印件3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购进涉案食品原材料的进货来源、数量、价格的事实；
6、现场笔录1份，证明2025年3月12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现场检查时发现超过保质期和未标注生产日期的食品原料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数量和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                      
7、《责令改正通知书》（乌市监责改〔2025〕65号）1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对当事人无法提供涉案超过保质期和未标注生产日期的食品原料进货票据及供货商资质的行为，责令当事人限期整改；
8、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使用超过保质期和未标注生产日期的食品原料制售食品的违法事实，以及涉案食品原材料使用的用途、制售食品的数量、价格情况；
9、现场检查拍摄照片2张、音像视频资料1份，证明2025年3月12日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场所内检查发现超过保质期和未标注生产日期食品原料的事实；                  10、提取的超过保质期和未标注生产日期的涉案食品外包装正面照片12张，证明当事人使用的超过保质期和未标注生产日期的食品原材料的保质期、生产日期真实性的事实。
我局于2025年5月14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108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使用超过保质期和未标注生产日期的食品原料制售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三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三）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第七十一条第二项“ 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应当清楚、明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事项应当显著标注，容易辨识。”的规定，属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在本案办理过程中态度端正，能够积极配合办案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已通过学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积极改正，并对店内所有食品添加剂和原料进行了检查清理。当事人的上述情况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七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所规定的情形。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坚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决定给予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
对当事人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制售食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二）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经营上述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没收超过保质期的复配着色剂（正紫色）1瓶/92g；
2、处2000元罚款。
对当事人使用无生产日期的食品原料制售食品的行为，依据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二）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没收未标注生产日期的复配着色剂：柠檬色1瓶/110g；火花橙1瓶/72g；粉红色1瓶/74g；正紫色1瓶/117g；
2、处1000元罚款。 
综上所述，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                 
1、没收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复配着色剂（正紫色）1瓶/92g；未标注生产日期的食品原料：复配着色剂（柠檬色）1瓶/110g；复配着色剂（火花橙）1瓶/72g；复配着色剂（粉红色）1瓶/74g；盖复配着色剂（正紫色）1瓶/117g；    
2、处3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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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5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四 份， 一 份送达， 三 份归档。
